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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徹公營廣播  提供優質節目  促進文化發展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對公營廣播服務檢討立場書 

 
 
 現在香港所慣稱的公營廣播，是本港歷史演變的特殊產物。香港電台在上世

紀七十年代之前是殖民政府的喉舌，之後因應社會的發展需要，逐步走向編輯獨

立，發展成為今天以政府部門之身，局部實踐公營廣播職能的狀態。香港公營廣

播的發展並不徹底，但是它在不同的年代對加強官民溝通、提供客觀持平的資訊

和意見、建立文化新風等各個方面，均起著重要的作用。現今香港面對一個新時

代，社會發生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無論對個人、機構或社會，都提出新的挑戰。 
 
回應香港未來發展的需求 
 
香港回歸差不多已有十年，中國內地與香港兩地的政治及經濟加速融合。香

港要從新定位、經濟要轉型、政治參與意識上升、公民社會更趨成熟。香港不再

是「借來的時空」，我們在檢討公營廣播時，應該從「香港是我家」的角度出發，

積極考慮香港長遠的需要。 
 
與香港內部發展同步出現的是資訊科技和全球化帶來的挑戰。資訊科技發展

一日千里，對世界和社會的重構，發揮互為因果的影響。資訊科技和全球化的發

展一方面改變了傳播的生態，同時也為傳媒提供新的發展空間。無論是公營或是

私營媒體，都要在傳播無彊界的趨勢中，找尋自己的定位與方向。 
 
我們認為，在檢討公營廣播的時候，重點應超越個人化的節目興趣、個別團

體的利益及政治取向。檢討公營廣播的出發點，不應只是為了處理一個歷史遺留

下來的問題，更重要的是要釐清香港廣播業長遠發展的理念，滿足市民的資訊及

娛樂需要，達致發展社會文化的目標。 
 
公營廣播的基本理念 
 
公營廣播服務在不少歐洲先進國家由來已久，其歷史地位及推動文化發展的

貢獻，可以媲美甚至超越商營廣播。它在拓寬民眾視野，促進公共事務的討論，

凝聚社群，提高文化品味上，更是功不可沒。公營廣播服務的存在，並非要與商

營機構爭利。它的核心理念是在商業廣播以外，提供多元化節目，並對商業廣播

不足之處，作出補足甚至競爭。 
 
商營廣播以追求利潤為前提，過分強調利潤便容易忽略精緻文化和內涵較高

的節目，不太重視小眾及弱勢社群關注的題材。商業媒體需要迎合「市場需要」，

傾向於將媒體內容娛樂化。香港作為中西文化薈萃的國際城市，需要提供多元口

味的廣播節目。部分商業掛帥的傳媒內容，其文化內涵和視野一般較為不足，未

能完全滿足香港作為國際都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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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較少「市場」因素的考慮，公營廣播可以補足商業文化的不足，提升市

民品味，優化節目質素，並為觀眾提供不同的選擇，令市場趨向健康發展。如果

認為公營廣播應該全不干預市場，並完全避免與商業廣播競爭，這是對公營廣播

角色的誤解。公營廣播服務不應純粹提供另類或小眾節目，它更應提供切合整體

社會大眾需要的多元化節目，特別是提供客觀、公正和可靠的資訊服務，並提供

有廣度及深度的平台，讓社會各界自由對話。公營傳媒能夠和商營媒體良性競

爭，節目類型上可以有某程度的重叠，從而促進市場進步，推動創意及提供精緻

製作，令媒體市場更多姿采，讓市民有更多優質選擇。 
 
廣播媒體和印刷媒體不同，前者接觸到的公眾更多，社會階層更廣泛，因而

影響力更大。商營廣播內容以娛樂為主、資訊為副，公營廣播則以資訊及教育為

主、娛樂為副，兩者側重的角色不同並互相補充。差不多所有發展地區都有公營

廣播，可以說公營廣播是人類廣播歷史中的優良傳統和經驗結晶。 
 
市民的聲音 
 
公營廣播的財政支持源自公款，而其成敗得失也與市民的利益息息相關。因

此公營廣播的檢討不能忽略市民的意見，我們有需要知道目前香港公營台 (即香
港電台) 的表現、角色、功能、營運方式及其資源投放，從中探討市民對公營廣
播的基本意向。為此，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二零零六年二月廿四至廿

八日進行了一項全港性的科學民意電話調查，隨機抽樣訪問了一千零四十四名十

八歲或以上的香港市民，回應率為百分之五十六，抽樣誤差為正負百分之三。這

次調查中有五條問題和這個主題相關，詳細數據可參見表一。 
 
調查發現，在有意見的回應者當中，過半數對香港電台的表現感到滿意，認

為「一般」的約佔四成，不滿的不及百分之四。香港港台無疑應有可改善之處，

但總的來說，它的表現受到大多數市民的認可。有關香港電台的角色，八成回應

者認為它應該監察政府和批評政府的政策，由此反映出市民強烈支持公營台應有

編輯自主權，這和改變香港電台成為政府喉舌的想法相去甚遠。 
 
有意見認為香港電台的存在，干預了商業廣播市場的營運；也有意見覺得香

港電台只是補充了市場的不足。調查發現，大多數回應者認為香港電台對市場沒

有影響，近三成人贊同補充的說法，只有少於一成人認為港台干預了市場。以上

數字顯示，市民大眾不認為公營台對市場有很大影響，不會扭曲廣播市場，反而

有不少人認為它可以有補充作用。 
 
市民是否認為香港電台應該脫離政府，以公營機構方式運作？贊成的回應者

佔多數(五成七)，反對的則不及四成。這項結果跟市民支持香港電台編輯獨立的
原則是一致的。資源方面，如果香港電台維持公營廣播的角色，近六成的回應者

認為其資源應該維持不變，三成七的人認為要增加，只有百分之五的人表示應削

減。值得留意的是，我們的調查是基於香港電台的現况來發問；我們相信，如果

政府推出全面貫徹公營化的計劃，支持投放更多資源的市民應會更多。明顯的

是，香港市民並不認為應該削減香港電台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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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括而言，調查顯示市民認同香港電台的貢獻、強烈支持編輯獨立原則、主

張香港電台應該從組織上脫離政府、大體贊成公營廣播補充市場不足的作用和增

加發展公營台的資源。 
 
挑戰和建議 
 
公營廣播服務對提供另類及多元節目、建立社群意識、優化香港文化及提高

媒介市場品味等方面都有重要的角色。但目前香港的公營廣播服務，由於歷史因

素及現實環境，無法全面發揮其功能。目前提供公營廣播服務的香港電台，在組

織架構上仍隸屬於政府，但它在節目理念及規劃上卻扮演公營廣播的角色，這種

「名不正、言不順」的錯配狀態，不但違背公營廣播的理念，還有礙香港電台提

升效益，窒礙本地公營廣播服務全面的發展。 
 
我們認為，政府有需要改變目前香港電台與政府的關係，讓其脫離政府架

構，賦予其法定地位，以提高其自主性，使它成為一個真正的公營廣播系統，免

受政府及商業的壓力。香港電台應以公眾利益為依歸，強調節目的質素和創意，

員工以非公務員方式聘用，並有恰當的問責機制以提高效率。 
 
要強化現時的公營廣播服務，特區政府必須提供專有的頻道及充足的財政資

源。其次是在法定條款中賦與公營廣播機構高度的編輯和財政自主權，讓它可自

行決定其節目方針、製作模式及播放安排。 
 
公營廣播服務既然使用公共資源，就必須向公眾負責。具體的公營廣播體制

設計有多種可能性，但當中一些基本原則不可違背。首先，公營廣播最高的管理

委員會必須獨立於政府。其次，管理委員會的權力來源必須有廣泛的民意基礎及

代表性，同時受到立法和行政機關的推許或認可，這樣管理委員會才會有廣泛的

認受性。管理委員會只會監察公營台的重大決策、節目製作方針政策及資源調

配，公營台人員則有運作的自主權。 
 
香港投放在公營廣播的開支，遠低於已發展地區的水平。政府有需要增撥資

源，壯大公營廣播服務，確保它在巿場主導的媒體環境中，發揮應有的影響。面

對全球化的經濟環境及中國高速的發展，本地廣播媒體不單可直接面向海外的華

人社群，將來或有機會進軍中國內地龐大的文化市場。公營廣播服務的其中一些

重要作用，是製作有香港特色的優質文化節目，讓它們成為國內外人士認識香港

的窗口，對內協助香港人建立本土身分認同，並加強香港和內地的交流。同時，

公營廣播是創意產業的有機組成部分，發展創意產業已成了當前世界多國爭相競

逐的目標，香港實應把握機會，大力發展有創意和優質內容的公營廣播。 
 
隨著數碼科技的發展，頻道資源供應充裕，應有足夠頻道讓商營及公營廣播

機構同時運作，提供不同類型的節目。政府甚至可以考慮開放部分頻道，讓公眾

及個別小團體參與。提供公營廣播與開設公眾頻道兩者並行不悖，各有功能。香

港的一些文化藝術團體，希望能利用公眾頻道來播放它們的作品，在現今科技條

件成熟的環境，政府在分配頻譜資源時，應可充分考慮和滿足這些需求，但公眾

頻道不應與公營廣播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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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在頻道分眾的年代，社會上的不同社群更需要互相對話，加强溝通，

對重大的社會議題進行廣泛而深入的探討。公營廣播可以提供一個凝聚民意、屬

於全民的媒介平台，讓民眾之間及與政府對話，對建立「和諧社會」和加強政府

的「強政勵治」均有好處，因此目前的香港比任何時候更需要有公營廣播這種公

共空間。 
 
結語 
 
我們認為檢討公營廣播服務，必須從香港長期發展的需要出發，並充分認識

公營廣播的社會功能與作用。經過仔細思考和討論，並與香港市民的意見互相印

證，我們的理念和具體建議摘要如下： 
 

I. 公營廣播的理念及功能 
• 追求優質和創意，提供高質素節目，為廣大市民提供實質的選擇，促
進香港文化發展；照顧社會多元需要，提供小眾節目。 

• 基於公眾利益，提供公平而開放的平台，促進社會民主議論，建構全
面視點，找尋共識。 

• 從組織、資源和人事上，讓公營廣播獨立於政治權力和商業利益。 
 

II. 財政來源和支配 
• 財源必須穩定有力，以公款為主、捐贈及公司贊助為輔。 
• 提供充足頻道及資源，使公營廣播得以完全貫徹。 

 
III. 管治架構及機制 

• 管理委員會應獨立於政府。 
• 管理委員會的權力來源必須有廣泛的民意基礎及代表性，並且得到立
法及行政機關的推許或認可。 

• 管理委員會只管方針政策和資源調配，而公營台則有運作的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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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表一：巿民對香港電台的看法 
 

問題 回應 
(%) 

總數 (%)
(樣本數)

幾差/ 
十分差 一般 幾好/ 

十分好 1. 整體來說，你認為香港電台表現
怎樣呢？ 

3.5 41.4 55.1 

100 
(960) 

應該 視乎情況 不應該 2. 你認為香港電台應否監察政
府、批評政府的政策呢？ 80.5 6.7 12.9 

100 
(966) 

干預巿場 無影響 補充巿場 3. 你認為現在香港電台的廣播服
務對商業廣播巿場有甚麼影響

呢？是干預廣播巿場，補充廣播巿

場，還是無影響呢？ 
7.6 63.6 28.8 

100 
(895) 

應該 視乎情況 不應該 4. 你認為香港電台應否改變政府
部門的身份，以公營機構形式運

作，即是由一個非官方的管理委員

會管理港台？ 
56.7 5.2 38.1 

100 
(906) 

增加資源 保持不變 削減資源 5. 如果香港電台維持公營廣播的
角色，你認為政府應該增加香港電

台的資源，削減它的資源，還是保

持不變呢？ 
37.4 57.8 4.7 

100 
(931) 

 
註：百分比以有意見者為基數。無意見者及拒絕作答者合共佔去樣本總數百分之

八至十四之間。 
 
 


